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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政办发〔2022〕76 号

余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2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直各部门：

根据《宁波市医疗保障局 宁波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宁

波市税务局关于做好2022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参保缴

费工作的通知》（甬医保发〔2022〕35 号）和《宁波市医疗保障

局关于进一步明确2022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参保缴费

有关事项的通知》（甬医保发〔2022〕37 号）等文件规定，为做

好 2022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简称居民医保，下同）工作，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目标任务

本市户籍人口参保率达 99.5%以上，其中重点优抚对象、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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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残疾人（一级和二级）、低保对象、低保边缘户家庭成员、特

困供养对象（指原农村“五保”对象、城镇“三无”人员）及

孤儿等医疗费由政府补助的困难群众参保率达 100%。

二、参保对象

（一）本市户籍未参加职工医疗保险的城乡居民。

（二）本市范围内具有全日制学籍的在册就读学生（不限

户籍和国籍）。

（三）持本市有效居住证的非本市户籍人员。其中 0-6 个

月新生儿，其父母一方已参加宁波市职工医保累计缴费满 1 年

且当前职工医保待遇正常的，可由父母一方持户口本（出生医

学证明）及父母一方的本市有效居住证为其办理参保手续。此

类人员个人缴费、财政补助和待遇标准按本市户籍同类参保人

员相关规定执行。

三、筹资标准

根据上级文件要求，继续提高筹资标准。调整后，我市筹

资标准如下：

（一）成年居民档个人缴费 780 元，财政补助 2090 元。

（二）婴幼儿档个人缴费 630 元，财政补助 1000 元。

（三）中小学生档（含其他未成年人）个人缴费 290 元，

财政补助 370 元。

根据《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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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的指导意见》（甬政办发〔2022〕39 号）精神，参保人员在

参加我市基本医疗保险时，同步参加长期护理保险。其中，居

民医保参保人员参加长期护理保险个人承担 30 元，为不增加个

人缴费负担，该 30 元从其参加居民医保的个人缴费中划转。

四、参保缴费办法

（一）各类居民参保缴费办法。

1.对于集中参保期前正常参加 2022 年度居民医保且符合

2023 年度参保条件的对象（跨年龄段变更参保类别的除外），默

认为按原参保类别继续参加 2023 年度居民医保。

2.对于跨年龄段变更参保类别的参保人，由市医保经办机

构和乡镇（街道）、村（社区）便民服务机构在集中参保期前统

一完成停保工作，由个人重新办理参保登记。

3.对于新增或变更参保类别需由个人办理2023年度居民医

保参保手续的参保人，可通过“浙里办”APP 由本人办理或授权

他人代办，也可前往户籍所在地乡镇（街道）、村（社区）便民

服务机构及市行政服务中心医保局窗口办理。

4.本市户籍新生儿可通过“新生儿一件事”申请办理。

5.持本市有效居住证的参保对象需前往居住地乡镇（街

道）、村（社区）便民服务机构及市行政服务中心医保局窗口进

行线下办理。在参保资格实现系统校验前，各地应严格对持居

住证人员的参保资格进行人工核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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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类居民在默认参保或办理参保手续后，应及时通过

税务部门自主缴费渠道（包括宁波税务微信公众号、支付宝、“浙

里办”APP、“宁波税务”APP、宁波电子税务局等，下同）、各

合作银行网点柜面查缴等方式完成缴费。选择通过银行代扣代

缴的，应在确认已办理银行委托扣款手续基础上，并在规定时

间内存入足额款项，上述经办部门负责向税务部门办理电子税

务局批量扣款业务申请手续。

（二）学生参保缴费办法。

1.在本市各类学校就读的全日制学籍学生，由所在学校统

一将名单报当地教辅室（市属学校报市教育局），再由市教育局

汇总后报市医保经办机构统一办理参保手续。

2.市医保经办机构完成学生参保手续后，由学校通知学生

进行缴费，学生（或家长）可以通过向指定银行已签订委托扣

款协议的银行卡内存足缴费金额后由银行代扣代缴，也可通过

税务部门线上自主缴费渠道完成缴费。

（三）资助参保办法。

1.资助参保对象的资格确认以办理参保登记日民政、残联

等部门信息为准，由政府全额资助参保，无需个人操作。

2.个人在集中参保期内办理参保时属于资助参保对象，办

理参保后退出资助参保范围的，下年度居民医保的资助参保资

格继续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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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人办理参保时不属于资助参保对象，在集中参保期末

比对时发现其已成为资助参保对象的，应为其办理退费和资助

参保手续。

4.个人已办理下年度居民医保，在下年度居民医保待遇享

受期内中途成为资助参保对象的，个人已缴纳的城乡居民医疗

保险费不退还。

（四）优化缴费渠道。

根据统一社会保险费征收模式改革任务总体要求，市医保

经办机构和乡镇（街道）、村（社区）便民服务机构要进一步加

强宣传引导，积极推广以自主缴费、银行代扣代缴优先，现金

缴费兜底的多元化缴费渠道。对于选择银行账户扣款的应严格

落实授权手续。同时做好适老化参保缴费经办服务。

五、工作安排

（一）统一办理时间。2022 年 9 月 15 日至 2022 年 12 月

25 日为集中参保期。各乡镇（街道）和教育部门要周密组织、

有效动员，督促指导所属村（社区）和学校做好 2022 年居民医

保参保缴费工作。

（二）优化参保服务。教育部门应在 2022 年 10 月 20 日前

将学生参保信息上报市医保经办机构，各乡镇（街道）应在 11

月 20 日前将新增参保人员信息录入智慧医保系统，同时做好信

息核对和缴费提醒，及时跟进查漏补缺，并做好无参保意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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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书面确认登记工作，确保完成参保目标任务。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

充分认识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在维持社会稳定、增进

民生福祉、推进共同富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要结合实际制定

工作计划，加强领导、周密部署、精心实施，认真抓好各项任

务的落实。各乡镇（街道）、村（社区）和学校要落实专人负责，

做好人员的传帮带工作，以老带新、以新促老，全面摸清各类

居民参保情况，克服人户分离的困难，切实做好参保缴费工作，

确保高质量完成本市户籍人口参保率达 99.5%以上、困难群众资

助参保率 100%的任务目标。

（二）加强政策宣传。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大力做好 2022 年

居民医保参保政策宣传。通过多渠道引导广大居民主动参保缴

费，及时回应群众关切，做到精准释疑。积极推广线上自主缴

费模式，方便群众参保缴费。

（三）加强部门协作。各地各单位要各司其职、高效互动、

合力推进。医保部门要做好统筹协调、业务指导和跟进督导工

作；财政部门要负责做好居民医保政府补助资金的筹集安排，

加强基金专户管理；税务部门要做好基本医疗保险费征收工作，

加强缴费业务的培训指导；教育部门要组织学校做好在校中小

学生的参保缴费工作，确保本市户籍在校中小学生居民医保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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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全覆盖；民政、残联等部门负责提供各类政府资助参保对象

的准确信息；各乡镇（街道）要抓好辖区内居民医保参保工作

的宣传发动、组织实施工作，积极推行非现金收缴，及时将镇

级补助资金足额上交专户，督促个人参保资金及时入库，落实

参保征缴工作的全流程闭环管理。

余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9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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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9月 28 日印发


